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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起至

上午九時二十分。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邱文生   李錫欽   廖惠麗   林碧霞   林聰文   陳定霖 

張蕙蘭   黃  偉   莊漢源   林美滿  簡鳴佐   陳震宇 

劉承賓 （共 13 名） 

四、列席者： 

鎮公所：鎮長吳秋齡           主任秘書蔡宜潔 

民政課長林美悅                財政課長葉啓文 

工務課長曾晨翔請假黃仕慶代理  經建課長黃英傑 

社會課長林裳絹                行政室主任趙竑勳 

人事室主任游惠玲              主計室主任游慧珊 

政風室主任郭錚                清潔隊長蔡昭洋 

圖書館管理員黃議瑩            幼兒園園長林淑玲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吳忠諭      殯葬管理所所長賴清裕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黃郁珳      觀光發展所代理所長劉俐含 

本會秘書朱昭安 

五、主席姓名：邱文生 

六、記錄姓名：陳冠宇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宣

告會議開始。 

秘書宣讀預備會議紀錄。 

八、預備會議決定事項： 

1. 請清潔隊提供太陽能光電設施契約書給本會。 

2. 請工務課提供東安公園工程預算書圖給本會。 

3. 請民政課提供廣播系統修繕計畫給本會。 



 3 

4. 增列李錫欽副主席提案第 6號、第 7號案及第 8號案。 

5. 會議議程得視需要增列其他考察行程。 

6. 本次議程及議案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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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二十

分起至下午五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邱文生   李錫欽   廖惠麗   林碧霞   林聰文   陳定霖 

張蕙蘭   黃  偉   莊漢源   林美滿  簡鳴佐   陳震宇 

劉承賓 （共 13 名） 

四、列席者： 

鎮公所：鎮長吳秋齡          主任秘書蔡宜潔 

民政課長林美悅               財政課長葉啓文 

工務課長曾晨翔請假黃仕慶代理 經建課長黃英傑 

社會課長林裳絹               行政室主任趙竑勳 

人事室主任游惠玲             主計室主任游慧珊 

政風室主任郭錚               清潔隊長蔡昭洋 

圖書館管理員黃議瑩           幼兒園園長林淑玲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吳忠諭     殯葬管理所所長賴清裕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黃郁珳     觀光發展所代理所長劉俐含 

本會秘書朱昭安 

五、主席姓名：邱文生 

六、記錄姓名：陳冠宇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宣

告會議開始。 

八、討論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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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起至下午五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邱文生   李錫欽   廖惠麗   林碧霞   林聰文   陳定霖 

張蕙蘭   黃  偉   莊漢源   林美滿  簡鳴佐   陳震宇 

劉承賓 （共 13 名） 

四、列席者： 

鎮公所：鎮長吳秋齡          主任秘書蔡宜潔 

民政課長林美悅               財政課長葉啓文 

工務課長曾晨翔請假黃仕慶代理 經建課長黃英傑 

社會課長林裳絹               行政室主任趙竑勳 

人事室主任游惠玲             主計室主任游慧珊 

政風室主任郭錚               清潔隊長蔡昭洋 

圖書館管理員黃議瑩           幼兒園園長林淑玲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吳忠諭     殯葬管理所所長賴清裕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黃郁珳     觀光發展所代理所長劉俐含 

本會秘書朱昭安 

五、主席姓名：邱文生 

六、記錄姓名：陳冠宇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宣

告會議開始。 

八、討論事項：審議公所提案及代表提案 1-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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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起至

下午五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邱文生   李錫欽   廖惠麗   林碧霞   林聰文   陳定霖 

張蕙蘭   黃  偉   莊漢源   林美滿  簡鳴佐   陳震宇 

劉承賓 （共 13 名） 

四、列席者： 

鎮公所：鎮長吳秋齡          主任秘書蔡宜潔 

民政課長林美悅               財政課長葉啓文 

工務課長曾晨翔請假黃仕慶代理 經建課長黃英傑 

社會課長林裳絹               行政室主任趙竑勳 

人事室主任游惠玲             主計室主任游慧珊 

政風室主任郭錚               清潔隊長蔡昭洋 

圖書館管理員黃議瑩           幼兒園園長林淑玲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吳忠諭     殯葬管理所所長賴清裕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黃郁珳     觀光發展所代理所長劉俐含 

本會秘書朱昭安 

五、主席姓名：邱文生 

六、記錄姓名：陳冠宇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宣

告會議開始。 

八、討論事項：討論代表提案 5-8 號及臨時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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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詞 

鎮長 、蔡主秘、公所一級主管、李副主席及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 

今天是第 22 屆第 3 次臨時會，預定 3天會期，感謝各位代表同仁及

吳鎮長率領公所各課室主管準時出、列席，謝謝。 

本次臨時會審查公所提案有 1件，代表提案有 8件，請代表同仁討

論並提出寶貴意見及建言。 

最後敬祝各位與會人員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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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提案 

 

第 一 號：主計類 

提案單位：羅東鎮公所 

主    旨：羅東鎮 112 年度總預算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業已編製完

成，敬請貴會惠予審議。  

說  明： 

一、 本鎮 112 年度總預算第二次追加(減)係依據預算法及直

轄市及各縣（市）政府編製 112 年度地方總預算應行注

意事項規定編製。 

二、 檢附是項預算書一份。 

辦  法：提請  貴會審議見復後，依規定函送宜蘭縣政府、審計

部台灣省宜蘭縣審計室備查。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第一讀會：無異議，在場人數十三人。 

第二讀會：表決方式：表決器，十一人贊成（黃偉、廖惠麗、陳震

宇、簡鳴佐、林聰文、林美滿、林碧霞、劉承賓、莊漢

源、陳定霖、李錫欽），在場十三人。 

第三讀會：表決方式：表決器，十一人贊成（黃偉、廖惠麗、陳震

宇、簡鳴佐、林聰文、林美滿、林碧霞、劉承賓、莊漢

源、陳定霖、李錫欽），在場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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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提案 

 
第 一 號：經建類 

提 案 人：廖惠麗 

附 署 人：邱文生、林聰文 

案    由：羅東火車站後站因機車停車空間不足，許多機車違規停

放，造成交通問題，請鐵路局尋找適當地點作為機車停

車場，以解決機車停車問題。 

說  明：羅東火車站後站因機車停車空間不足，周遭道路、人行

道有許多機車違規停放，阻礙行人通行與影響市容，為

解決機車停車問題，請鐵路局尋找適當地點作為機車停

車場。 

辦  法：建請公所行文辦理。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表決方式：表決器，七人贊成（黃偉、廖惠麗、陳震宇、林聰文、

張蕙蘭、林美滿、林碧霞），在場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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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號：經建類 

提 案 人：廖惠麗 

附 署 人：邱文生、林聰文 

案    由：本鎮光榮路交通標線不清，夜晚或大雨時易造成危險，

建請公所定期補繪交通標線，以保障用路人之安全。  

說  明：本鎮光榮路為南北向主要道路之一，車流量大，因部分

路段交通標線不清，夜晚或大雨時汽車駕駛視野不足，

易造成危險，建請公所定期補繪交通標線，以保障用路

人之安全。  

辦  法：建請公所研議辦理。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表決方式：表決器，八人贊成（黃偉、廖惠麗、陳震宇、簡鳴佐、

林聰文、林美滿、林碧霞、陳定霖），在場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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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號：經建類 

提 案 人：林碧霞 

附 署 人：邱文生、黃偉 

案    由：本鎮九號公園夜間照明不足，造成遊憩民眾不便，建請

公所研議增設夜間照明設備，以提升公園服務品質。 

說  明：本鎮九號公園夜間有許多小孩遊玩，因照明不足易造成

危險，為保障遊憩民眾之安全，建請公所研議增設夜間

照明設備，以提升公園服務品質。  

辦  法：建請公所研議辦理。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表決方式：表決器，七人贊成（黃偉、廖惠麗、簡鳴佐、張蕙蘭、

林美滿、林碧霞、李錫欽），在場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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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號：教保類 

提 案 人：林碧霞 

附 署 人：邱文生、黃偉 

案    由：本鎮幼兒園制服夏季及冬季皆為長褲，建請公所設計幼

兒園夏季短褲，讓學生穿著舒適，以增進學習成效。 

說  明：本鎮幼兒園制服夏季及冬季皆為長褲，近年來夏季天氣

炎熱，幼兒園學生穿著長褲悶熱難耐，影響學習效果，

建請公所設計幼兒園夏季短褲，提升制服舒適度，以增

進學生學習成效。 

辦  法：建請公所研議辦理。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表決方式：表決器，八人贊成（黃偉、廖惠麗、陳震宇、簡鳴佐、

林美滿、林碧霞、陳定霖、李錫欽），在場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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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號：事業管理類 

提 案 人：黃偉 

附 署 人：邱文生、林碧霞 

案    由：請公所針對羅東火車站鐵路以東，停一、停二及停三停

車場納入公共造產管理，避免民眾將車輛久置，以利停

車方便。 

說  明：鐵路以東三個停車場，目前為免費停車空間，民眾將車

輛久放，不僅造成其他民眾停放車輛不便，亦可能造成

環境上不妥適或是治安上死角，建議公所納入公共造產，

進行委託廠商招標作業，管理維護之順遂。 

辦  法：建請公所研議辦理。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表決方式：表決器，八人贊成（黃偉、簡鳴佐、林聰文、張蕙蘭、

林美滿、林碧霞、陳定霖、李錫欽），在場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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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號：民政類 

提 案 人：李錫欽 

附 署 人：陳定霖、黃偉、簡鳴佐、張蕙蘭、林美滿 

案    由：108 年體育館與網球場辦理修繕工程案，經費約 4000 萬

元，本工程案未考慮建築物老舊，所花費用未達到預期

效果，目前偶有漏水情形，請公所編列預算重新改建體

育館及相關運動設施。  

說  明：羅東鎮立體育館興建啟用於民國 67 年，至今逾 40 年，

雖然於 108 年動支 4000 萬，修建體育館及網球場周圍排

水設施。但後來發生體育館下雨漏水，一旁的網球場，

也一再發生破洞補丁，請公所編列預算重新改建體育館

及相關運動設施提供民眾優質的運動場地。  

辦  法：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表決方式：表決器，九人贊成（黃偉、陳震宇、簡鳴佐、林聰文、

張蕙蘭、林美滿、林碧霞、陳定霖、李錫欽），在場十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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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號：市場管理類 

提 案 人：李錫欽 

附 署 人：陳定霖、黃偉、張蕙蘭、林美滿 

案    由：羅東開元市場築物老舊且漏水嚴重，其建築物結構堪憂，

請公所考量建築物整體安全，編列預算重新改建，以提

供良好市場環境。 

說  明：羅東開元市場自民國62年開始營運，已經有50年歷史，

因建築物老舊，導致市場龜裂有漏水現象，其建築物結

構堪憂，請公所考量建築物整體安全，編列預算重新改

建。 

辦  法：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表決方式：表決器，十人贊成（黃偉、廖惠麗、陳震宇、簡鳴佐、

林聰文、張蕙蘭、林美滿、林碧霞、陳定霖、李錫欽），

在場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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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號：工務、經建類 

提 案 人：李錫欽 

附 署 人：陳定霖、黃偉、簡鳴佐、張蕙蘭、林美滿 

案    由：代表針對羅東鎮基礎建設提出之提案，請公所相關課室

徹底執行，以增進鎮民福祉。 

說  明：公所行政效率低落，代表針對羅東鎮基礎建設提出之提

案，均以『研議辦理』之詞塘塞，推諉責任，請公所相

關課室徹底執行，以增進鎮民福祉。  

辦  法：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表決方式：表決器，十人贊成（黃偉、廖惠麗、陳震宇、簡鳴佐、

林聰文、張蕙蘭、林美滿、林碧霞、陳定霖、李錫欽），

在場十一人。 

 

 

 

 

 

 

 

 

 

 

 

 

 



 17 

臨時動議提案 

 
第 一 號：社會類 

提 案 人：李錫欽 

附 署 人：黃偉、林碧霞、陳定霖、簡鳴佐 

案    由：羅東鎮號稱美麗的羅東城，但是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每天

排隊在領 300 個免費便當，是不是這些人三餐都沒辦法

溫飽。 

說  明：阿束社每天都有免費發送 300 個素食便當，是不是這些

人三餐都沒辦法溫飽，才大排長龍去領便當，建請公所

針對本案進行關懷。 

辦  法：建請公所針對本案進行關懷。 

大會議決：照原案通過。 

表決方式：表決器，七人贊成（黃偉、陳震宇、簡鳴佐、林美滿、

林碧霞、陳定霖、李錫欽），在場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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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3次臨時會預定議事日程表 

日期 
星

期 
會次 

時  間  及  議  程 

上   午 下   午 

09:00～12:00 14:00～17:00 

112年 
8月21日 

一 
09:00 

報到 

預備會議 

開幕典禮 

主席報告 

第一次

會 議 

審議公 

所提案 
審議公所提案 

8月22日 二 
第二次

會 議 
審議公所提案 審議公所提案 

8月23日 三 
第三次

會 議 
審議公所提案 

一、審議公所提案 

二、討論代表提案 

三、審議人民請願

案 

四、臨時動議 

閉

會 

備 註 

一、鎮公所提案請於 112年 8月 14日前各印製 40份

送本會彙整，逾期恕不排入議程。 

二、本會代表提案請於 112 年 8月 14 日前逕送本會

編印。 

三、本預定議事日程表得視實際情形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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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席 次 表 

／出席  △請假缺席 

出缺席一覽表 

席 

次 
     日 期 

 

代表姓名 

112年 

 08月 

 21日 

112年 

 08月 

 22日 

112年 

 08月 

 23日 

  
備註 

1 邱文生 ／ ／ ／    

13 李錫欽 ／ ／ ／    

3 廖惠麗 ／ ／ ／    

9 林碧霞 ／ ／ ／    

6 林聰文 ／ ／ ／    

12 陳定霖 ／ ／ ／    

7 張蕙蘭 ／ ／ ／    

2 黃  偉 ／ ／ ／    

11 莊漢源 ／ ／ ／    

8 林美滿 ／ ／ ／    

5 簡鳴佐 ／ ／ ／    

4 陳震宇 ／ ／ ／    

10 劉承賓 ／ ／ ／    

 



 20 

       第 22 屆第 3次臨時會議決案統計表 

 

公 所 提 案 
代 表 會 
提 案 

人民請願案 合 計 

行 政 類     

民 政 類  1  1 

財 政 類     

經 建 類  3  3 

工 務 類  1  1 

社 會 類  1  1 

人 事 類     

主 計 類 1   1 

環 保 類     

圖 書 類     

教 保 類  1  1 

市場管理類  1  1 

殯 葬 類     

事業管理類  1  1 

觀 光 類     

法 規 類     

合 計 1 9 0 10 

 

件數 

類別 

提
案
別 


